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

苏教办社政函〔2009〕3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江苏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推荐评选工作的函

各有关高校：

近日，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，对江苏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推荐评选工作进行了部署。现就我省高校推荐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明确如下：

一、申报数量要求
各高校对照申报条件和范围，如有符合条件的作品，可择优申报1项参评。

各高校出版社申报的图书作品，按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通知执行。

二、申报材料报送要求

请各高校按照省委宣传部通知精神，严格按要求精心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和作品载体（DVD、CD、图书等），于2009年4月30日前寄（送）我厅社政处，联系人：陈金龙，电话：025-83335363，电子邮件：szc1511＠163.com，

通讯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，邮编：210024。经我厅组织审核、筛选后，择优报省委宣传部参评。

 申报表请从“163邮箱”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mail.163.com（用户名szc5661，密码szc1511）。

附件：关于开展江苏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评选工作的通知（苏宣通〔2009〕8号）
二○○九年四月十五日

